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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盖德集团持有的东经天元

和互联立方各 8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1、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及由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北

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盖德软件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购买协议》，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具备 

可操作性。  

2、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

评估，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交易对方及本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

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以及标的资产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即盖德集团持有的东经天元和互联立方各

80%的股权的交易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标的资产定价具有公允性、

合理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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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获得标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

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增强抗

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6、公司本次资产购买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本

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本次购买资产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本次 

交易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第二次董事会、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以及其他可能涉及的审批事

项。 

8、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就本次重大资

产 重组事项的相关内容再次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时，我们将就相关事

项再次发表意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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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独

立意见》之独立董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王爱群                                     

 

 

                                          

郑洪涛 

 

 

               

    袁  泉                                         

 

 

 

 

 

                                             2016 年 4 月 15 日 




